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１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增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收盘接到公司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的通知，经实际

控制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批准，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增持所持有的中

成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８％

。

一、股东增持情况

１

、股东增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总公司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大宗交易

其他方式

２

、股东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

份

占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

份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

口（集团）总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２

，

３４２

，

１３０ ４８．０９ １４４

，

３４２

，

１３０ ４８．７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１２

，

９０６

，

０９７ ３８．１５ １１４

，

９０６

，

０９７ ３８．８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

，

４３６

，

０３３ ９．９５ ２９

，

４３６

，

０３３ ９．９５

３

、公司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

间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股东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拟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

间继续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

行总股份的

２％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并承诺在本轮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三、本次股东增持股份不影响我公司上市公司地位。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增持不违反《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在其间任意

３０

天增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增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

等文件中所做出的不减持股份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相关股东增持情况说明；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７

债券简称：

１１

海大债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的债权登

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所有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含）以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根据其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数量，享有获得

本次付息的权利。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９７

号”核

准发行。 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

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本次付息”）。 根据《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５

年

债券简称：

１１

海大债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７

发行总额：

８

亿元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债券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７．０％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计息方式：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起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１８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债券信用等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并出具的《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

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

２０１１

］

０２４

号），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

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本期债券

２０１２

年跟踪评级报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维持

为稳定。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年利息为

７％

，本期债

券本年度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

７０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手派发利息为

５６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６３

元。

三、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债券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

１１

海大债”持有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含）以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

利，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五、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在本次付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

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

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

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

真至公司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８９０

号国际科贸大厦

１０１１

房

法定代表人：薛华

联系人：黄志健、卢洁雯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大道北

５５５

号天安节能科技创新大厦

２１３

电话：

０２０－３９３８８９６０

传真：

０２０－３９３８８９５８

邮政编码：

５１１４００

（二）主承销商

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项目主办人：袁玉洁、金波

项目组成员：刘建、敖小敏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７５

（三）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赖兴文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张）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5

2012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2-041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0

点在福建省厦门

市吕岭路

1721-1725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董事会已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林秀成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为了推进公司国际化经营进程，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协同效应，同意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三安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安光电科技

"

）使用自筹资金不超过

23.52

亿新台币（约为

50,568

万元人民

币，汇率按照

1

新台币

=0.215

元人民币估算）认购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璨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璨圆光电

"

，股票代码：

3061

）不超过

1.2

亿股私募普通股。 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对该交易进行审议。

同意三安光电科技为实施本交易与璨圆光电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书》。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为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保证其尽快投产运行，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福建晶

安光电有限公司申请中国清洁发展基金管理中心提供的借款

6,500

万元， 期限

36

个月， 借款年利率为

5.2275%

，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公司《关于

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临

2012-042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定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2

点

30

分以现场表决的方

式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

1721-1725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

1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2

、审议公司为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本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12

年

11

月

23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

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授权委托书附后）。

四、会议登记办法：

1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股票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2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3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前与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有关人员联系办理登

记手续，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4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雪炭

联系电话：（

0592

）

5937117

五、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2012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全权代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

委托日期：

2012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2-043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璨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璨圆光电

"

）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安光电科技

"

） 拟使用

自筹资金不超过

23.52

亿新台币（约为

50,568

万元人民币）认购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璨圆光电以私募

方式发行的不超过

1.2

亿股普通股。 交易完成后，三安光电科技将持有璨圆光电约

19.9%

的股份，成为璨圆

光电第一大股东。

一、交易方案概述

1

、交易方案概况

三安光电科技拟使用自筹资金不超过

23.52

亿新台币（约为

50,568

万元人民币）认购璨圆光电以私募

方式发行的不超过

1.2

亿股普通股。本次交易方案实施完成后，三安光电科技将持有璨圆光电约

19.9%

的股

份（以

2012

年

9

月

30

日璨圆光电已发行股份总数进行测算），成为璨圆光电第一大股东。

2

、本次交易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璨圆光电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大陆及台湾地区主管机关及其他有权审批部门审批通过。

3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

、璨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1

）基本情况

公司住所：台湾省桃园县龙潭乡龙园一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简奉任

注册资本：新台币

8,000,000,000

元

实收资本：新台币

4,815,559,300

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11

月

经营范围：电子零组件制造业、照明设备制造业、交通号志安装工程业、照明设备安装工程业、国际贸易

业、电器及视听电子产品制造业、电器承装业、电器安装业、自动控制设备工程业、交通标示工程业、运动场

地用设备工程业、一般广告服务业

(

限区外经营

)

、产品设计业、能源技术服务业。

（

2

）股权结构

根据璨圆光电

2011

年度报告披露，其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3

）业务发展情况

璨圆光电于

2003

年成功挂牌台湾证券交易所，是台湾地区生产

LED

外延片及芯片的主要生产厂商之

一，主要从事氮化镓

(GaN)

蓝光、绿光、紫外光外延片、芯片及相关应用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

4

）璨圆光电最近一期的相关财务信息

经勤业众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璨圆光电资产合计

18,793,434

千元新

台币，所有者权益合计

13,016,169

千元新台币。

201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2,371,925

千元新台币，合并总（损）

益（

215,959

）千元新台币。

2

、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三安光电科技是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注册资本

3.6

亿元，法定代

表人为林秀成。 其主要从事砷化镓系列、氮化镓系列

LED

外延片及芯片的生产。

三、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认购股数：璨圆光电拟以私募方式发行的不超过

1.2

亿股普通股。

2

、每股认购价格：暂订为每股

19.6

元新台币。

3

、认购总股款：不超过

23.52

亿新台币。

4

、交割的先决条件：

（

1

）三安光电科技已书面确认完成对璨圆的尽职调查；

（

2

）璨圆及三安光电科技未发生重大不利影响；

（

3

）璨圆及三安光电科技声明与保证，均为真实且正确；

（

4

）璨圆及三安光电科技已取得与本交易有关的所有公司内部授权；

（

5

）璨圆已依台湾地区相关法令，完成本交易于私募股份交割日前所有必要之法定程序；

（

6

）璨圆取得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增资之核准；

（

7

）三安光电科技就本交易，已取得有权主管机关许可、核准或同意；

（

8

）璨圆董事会及三安光电科技执行董事就每股认购价格达成共识。

5

、交割：由双方从定价之日起十五日内之期间内，择定一日，作为本次私募股份的交割日，并决定交割

之时间及地点。

6

、违约的损害赔偿：除本协议书另有约定外，违约方应赔偿非违约方、为其防御、并使其免于受到因违

约方违反本协议书所定的保证、承诺及约定事项，而造成或发生的损失、 损害、责任、请求、法律程序、成本

或费用。惟非违约方需俟其单一赔偿请求或累积赔偿请求金额达

1000

万元新台币时，方得依本条规定对违

约方提出损害赔偿之请求。

7

、争议解决方式：各方当事人对于因本协议书所生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执、争议或请求（下称

"

争议

"

），应于收到他方当事人告知争议的通知后

30

日内尽合理努力解决。 若有任何争议未能解决，任一当

事人有权将该等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根据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本次认购璨圆光电私募股份，双方形成紧密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续

强化公司在全球光电领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2

、通过本次交易，双方将强强联合，在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展开进一步的合作，有效结合双方特点，

发挥各自优势，互利共赢，增强核心竞争力。

五、交易风险

本次投资项目涉及适用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本次股权投资行为须符合双方所在地区关于投资

的规定，并需取得双方有权机构对本次交易事项的许可、同意或核准。存在无法取得有权机构核准或批准的

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台湾，交易币种涉及新台币和人民币。各项外币汇率不断变化，将为本次交易带来一

定的汇率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经审议后认为，三安光电科技本次对外投资目的是推进公司的经营进程，通过优势互

补实现协同效应，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 公司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事项，并同意将此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签署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2-04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500

万元，为其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

币

6,500

万元。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公司对外担保（对子公司）额为

94.56

亿元人民币（含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为子公司提供的尚未实施

68.65

亿元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保证其尽快投产运行，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福建晶

安光电有限公司申请中国清洁发展基金管理中心提供的借款

6,500

万元， 期限

36

个月， 借款年利率为

5.2275%

，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借款担保事项已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

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注册地址为安溪县湖头镇横山村，注册资金

5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郭志刚，经营范围为半导体电子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69,445.84

万元，净资产为

64,408.12

万元。 目前尚未投产运行。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申请中国清洁发展基金管理中心提供的借款

6,500

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借款是为了保证其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需求，有利

于增强竞争力，同意本次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的总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天津三安

光电有限公司、 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芜湖安瑞光电有限公司和日芯光伏分别提供了

77.66

亿元、

7

亿元、

1.05

亿元、

0.65

亿元及

1

亿元和

7.20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 （含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为子公司提供的尚未实施

68.65

亿元担保），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94.56

亿元，无逾期对外担

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12-27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合作进展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

合同到期后所有研发项目能否完成的风险

公司与中科院金属所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的合作期限为

2011

年

6

月

1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

合作需要另行协商。 此间能否完成所有合作研发项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

市场推广应用面临的风险

目前，该项技术尚处于中试阶段，还需要进行持续优化，且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石墨烯的应用研究尚

处于探索阶段，无法预测该产品投入应用的时间，其市场前景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3.

研究开发技术被替代的风险

石墨烯技术领域在国内外竞争态势激烈，可能面临技术贬值和被其他技术替代的风险。

一、合作情况介绍

1.2011

年

6

月

10

日，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以下简称

"

金属所

"

）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双方同意在石墨烯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展开平等互利的合作，金属所负责具

体研究开发工作，并提供产业化可行性报告；公司负责提供研发经费，并组织相关团队进行产业化及市场

开发方面的工作。 合作期限：

2011

年

6

月

1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详见

2011

年

6

月

14

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2. 2012

年

1

月

11

日，公司收到德阳市旌阳区科学技术局拨付的电池级石墨烯中试孵化资金

1000

万

元。

2012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补助资金及相关情况说明的公告》，对收到孵化资金和

2011

年

度中科院金属所研发进展情况进行了说明。 （详见

2012

年

1

月

1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3.

公司利用政府拨付的孵化资金，同金属所共同开展电池级石墨烯（层数在

10

层以下的石墨烯混合

体）的中试工作。

二、中试科技成果鉴定

2012

年

11

月

11

日

,

四川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在四川省德阳市对公司与金属所共同完成的

"

石墨烯材料

的规模化制备技术

"

进行了成果鉴定，鉴定意见如下：

1.

提供的鉴定材料齐全，符合鉴定要求。

2.

项目组提出了可保持石墨烯结构完整性的

"

固相插层

-

液相膨胀剥离

"

的石墨烯制备方法，设计并建

成了基于该设备方法的年产

1.5

吨的中试生产线， 经过工艺优化实现了高质量石墨烯材料的规模化生产。

该技术具有产率高（

＞70%

）、以及生产周期短（

1

天左右，

5

公斤以上）、易于放大、安全性好和生产环境友好

等特点。

3.

制备的石墨烯的层数少于

10

层（层数在

10

层以下的石墨烯混合体），具有很高的碳氧比（

＞20

）和电

导率（

＞600 S/cm

），性能稳定。

4.

研制出石墨烯粉体、浆料和分散液等多种产品，初步应用于锂离子电池复合电极材料、导电复合材

料、导热复合材料，效果良好。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研究开发的石墨烯规模化制备技术具有独创性，一致同意

"

石墨烯材料的规

模化制备技术

"

通过鉴定。

三、有关后续工作的说明

目前，该项技术尚处于中试阶段，还需要进行持续优化，由于公司与中科院金属所签订《技术开发合

同》的合作期限为

2011

年

6

月

1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合作需要另行协商。此间能否完成所有合作

研发项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且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石墨烯的市场应用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无法预

测该产品投入应用的时间，其市场前景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造成实质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12-26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资扩股情况概述

1.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为增强全资子公司四川省金路树

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路树脂

"

）的资本实力，决定以土地向金路树脂增资扩股

3000

万元，将金路树脂

注册资本从目前的

35000

万元增至

38000

万元；

2.

本次增资扩股已经公司第八届第十三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本次增资扩股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金路树脂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 册 地：四川省罗江县东外

成立日期：

2000

年

1

月

7

日

法定代表人：曹建军

注册资本：

35000

万元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510626000000218

主营业务：合成树脂及塑料、无机盐、烃类及其卤化物、硝化物、无水硫酸钠、氧化物及其衍生物、甜味

剂制造、销售自产产品。 烧碱、盐酸、液氯、次氯酸钠制造、销售自产产品等。

股东情况：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

三、增资扩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用于本次增资扩股的土地共

167.27

亩，位于德阳市金沙江路及柳江街，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上

述土地账面原值为

31,881,365.94

元，净值为

23,647,815.05

元，经公司与金路树脂商定，决定作价

3000

万

元，对金路树脂实施增资扩股，将金路树脂注册资本从

35000

万元增至

38000

万元。

四、本次增资扩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金路树脂增资扩股，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增强金路树脂的资本实力，促进其持续稳

定发展；金路树脂是公司主体企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资增资扩股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11-25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十三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第十三次董事局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0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传真表决的方式，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详见

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2012-038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会前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以传真、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

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曾泰先生主持，经与

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授信的议案》

鉴于，

2011

年

10

月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申请

20,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授

信额度，由于授信到期，为缓解流动资金压力，确保公司各矿区和各企业矿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勘探和采矿

剥岩的有序开展，为后续的生产经营打好基础。 公司在未来的一年期内（自银行方面核准公司授信额度之日

起计算）， 拟继续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

度

(

含存量贷款，其中：

2500

万元为抵押借款）。根据实际需要，分批次在授信额度内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在借款期限内公司将及时回笼资金，按期付息按期归还所借款项。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临

2012-008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尼木县

厅宫铜矿资源储量获得国土资源部

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第四次董事会，同意向控股子公司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

5081.46

万元人民币用于尼木厅宫铜矿区地质详查工作。

2011

年底，该项工作已经完成。

2012

年

3

月按照有关规定完成了资源储量评审及上报工作，

2012

年

11

月

2

日《西藏自治区尼木厅宫矿区铜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获得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厅宫铜矿资源储量为：铜金属资源量

137.35

万吨

(111b+

122b+331+332+333)

，伴生钼金属资源量

7066

吨，伴生金资金属源量

4.35

吨，伴生银金属资源量

234.81

吨。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291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2012-037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海普（天津）

制鞋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海普（天津）制鞋有

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2.64

亿元人民币为收购价格，收购海普（天津）制鞋有限公司

80%

的股权。

前述事项已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公告。

2012

年

11

月

9

日，公司已向股权转让方

(

即

Hype Shoes Holding Limited )

支付全部收购款的

70%

，即

人民币

1.848

亿元。

近日，公司收到由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2000040003056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名称：海普（天津）制鞋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禄源道

5

号

法定代表人：

KASPER LESCHLY

（雷学利）

注册资本：

1725

万美元

实收资本：

1725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加工、销售鞋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股东（发起人）：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海普制鞋有限责任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275

股票简称：武昌鱼 编号：临

2012-42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召开五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议案。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本公司及交易对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涉及的资产正在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审核及评估工作。

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编制并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二、特别提示

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本公司将及时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事项。 在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前，本公司董事会将每

30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

展情况予以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暂未发现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撤销、终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

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风险因素及审批事项，本公司已在

2012

年

8

月

1

日公告的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再次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重组报告书相关内容，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50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40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投资设

立

"

长沙加加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6,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

--

长沙加加

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详见

2012

年

10

月

2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7

）。

近日，长沙加加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经宁乡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长沙加加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号：

430124000039539

住所：宁乡县经济开发区站前路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振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3

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2-039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10

月

12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 作出（

2012

）深中法破字第

30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出的对被申请人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重整的申请；

2012

年

10

月

24

日，深圳中院作出（

2012

）深中法破字第

30-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管理人（详见本公司刊登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的《关于法院受理公司重整事宜的公告》、

10

月

29

日的《重整进展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7

条关于对重整公司实施停牌的规定，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13

日起停牌，至深圳中院就重整计划作出裁定后，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复牌。

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

算，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董

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12

日

关于大成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增加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及相

关业务准备情况，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11

月

13

日起，开始办理大成现金增利

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

1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12-96065

网址：

www.zrcbank.com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

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